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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刚泰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甘肃刚泰控股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

2018年9月27日，甘肃刚泰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甘肃刚泰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

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[2018]2530号），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：  

甘肃刚泰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： 

近日，我部关注到有媒体报道称，你公司涉及中海万悦、郭湘意、由方春虚

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，并可能涉嫌虚增业绩完成业绩承诺。根据本所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17.1条，请公司核实并披露如下事项。 

一、根据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》（2017）沪刑终52号（以下简

称裁定书），中海万悦成立后主要为刚泰控股集团提供配套贸易和资金周转等。

为此，郭湘意借用他人名义注册成立或受让共计17家公司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：

（1）公司、控股股东与郭湘意、中海万悦等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利益安排；

（2）2014年至今，中海万悦等与公司、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

情况，包括交易主体、业务类型、交易金额、各报告期确认的净利润金额和盈利

预测金额，并说明资金周转和款项结算金额、日期。请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。 

二、根据裁定书，2014年9月左右，郭湘意经与公司总经理赵某某、财务中

心副总经理叶某、王某等人商议，决定增加黄金贸易，以便帮助公司完成年度业

绩。2014年8月至2015年5月间，金叶珠宝、亿沃贸易等3家贸易公司、刚泰控股

集团和中海万悦依次开具货物内容为黄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同时，中海万悦在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与上海雍煌没有真实黄金贸易的情况下，向上海雍煌开具以黄金为货物内容的增

值税专用发票5份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：（1）上述人员商议的具体时间和商议内

容，达成的具体协议或安排，以及后续实施情况；（2）公司与金叶珠宝、上海雍

煌等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利益安排；（3）公司与上述主体之间的业务往来内

容、交易金额、开立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，并说明是否存在缺少真实业务背景开

立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；（4）2014年至今，公司与其他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类似

情形，自查并说明公司自身历史交易的真实性；（5）结合上述情况，说明公司是

否存在虚构交易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形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2014年度，公司58%的营业收入集中在第四季度，且四季度单季净利润

占全年净利润的66%。对此，公司在回复本所年报审核意见函时表示，因前三季

度储备了大量的客户资源，业绩集中在四季度体现。请公司自查并说明：（1）前

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需要补充或更正的情形；（2）结合裁定书中虚开增值税专用

发票的事项，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虚构业务的财务舞弊情形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，

并说明前期对公司交易真实性等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和结论。 

四、2014年度，公司黄金及黄金饰品销售收入45.14亿元，2013年为10.01

亿元，同比增加35.13亿元。但公司销售费用中“工资福利费”为0元（2014年公

司销售人员共计12名），销售人员薪金与销售增长情况存在不一致。对此，公司

在回复本所年报审核意见函时表示，主要原因系相关销售人员兼具管理岗位的职

能，工资在管理费用列支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：（1）公司收入大幅增长但销售费

用和管理费用不匹配的原因和合理性；（2）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需要补充

或更正的情形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五、2014年度，公司前5名客户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比例为52%，向前5

名供应商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为88%。同时，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4

名的客户分别为福瑞欧、百览黄金、金喜福、兰瑞沙，应收账款余额共计6.17

亿元。上述四家公司均于2014年成立，除金喜福注册资本为2,000万元外，其余

三家注册资本均为500万元，且相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，肖丽琴持有福瑞欧10%

股权，同时担任兰瑞沙监事，朱清祥持有百览黄金10%股权，同时担任福瑞欧执

行董事和总经理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、控股股东与上述4家公司是否存



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或利益安排；（2）公司2014年度前5名客户名

称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销售收入金额，前5名供应商名称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

及采购金额；（3）公司与上述主体之间是否存在虚构业务的情形。请会计师发表

意见。 

六、亿沃贸易为公司2014年末预付款项第三名和2015年6月末预付款项第四

名，预付款余额分别为178.3万元和1,500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，上述预付款的

业务内容、结算时间，是否具备真实交易背景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请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前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2018年10月9日前对相关事项

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。 

 

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《问询函》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

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甘肃刚泰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28 日 


